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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测绘管

理，促进测绘事业发展，保障

测绘事业为经济建设、国防

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

服务，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
全，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

动，应当遵守本法。

本法所称测绘，是指对

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
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

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

表述，以及对获取的数据、信

息、成果进行处理和提供的

活动。

第三条 测绘事业是经济

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的

基础性事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测绘工作的领

导。

第四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负责全国测绘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

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

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测绘工作的

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
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工作。

军队测绘部门负责管理军事部门的

测绘工作，并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管理海洋基础测

绘工作。

第五条 从事测绘活动，应当使用国

家规定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执行国家

规定的测绘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六条 国家鼓励测绘科学技术的创

新和进步，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

测绘水平，推动军民融合，促进测绘成果

的应用。国家加强测绘科学技术的国际

交流与合作。

对在测绘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中
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国家版图意识的宣传教育，增强

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新闻媒体应当开

展国家版图意识的宣传。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应当将国家版图意识教育纳入中小
学教学内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二十二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进入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尊重该宗教的信仰和

习俗，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不得干

扰正常宗教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与或者支

持违法宗教活动，不得为违法宗教活动提

供场所、设施、资金、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和

条件。

第二十三条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

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

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禁止以举办研学旅行、夏令营、修行

营等方式，向未成年人传播宗教。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诱使、强迫未

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

第二十四条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

寺观教堂编印、发送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

物，应当经省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并向省

出版部门申请核发准印证。

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按照批

准的数量印制，在批准的范围内交流。

禁止销售、超范围散发宗教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
应当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通信管理、公

安等部门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依法对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应当用于与

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

得用于分配。

第二十七条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财务、资产管理，执

行国家统一的财务、资产、会计制度，每年

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报
告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收支情况和接受、

使用捐赠情况，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监督管

理，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依法组织对宗教

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

资产检查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

和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遏制

宗教商业化倾向。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

（一）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

者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二）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

打包上市或者进行资本运作；

（三）利用不属于宗教活动场所的建

筑物、构筑物等开展宗教活动或者接受宗

教性捐赠；

（四）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

（五）其他利用宗教名义进行的商业

运作。

第二十九条本条例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各级党和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以下统称机关）档案工作，推进

机关档案科学、规范管理，丰富国家档案

资源，为各项工作提供有效服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机关档案工作条

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机关档案，是指

机关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

有查考、利用和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各

种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机关档案工作是档案工作开

展的基础，是国家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机关档案工作是机关不可缺少的基础性

工作，是推进依法行政、促进科学决策、提

高治理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保护单位和个

人合法权益、维护机关历史真实面貌的一

项重要工作。

第四条 机关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机

关档案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

度，负责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工作的监督、

指导和检查。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上

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机关档案工作的统筹协调、制度建

设，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关档案工作的监

督、指导和检查。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检查职责时，

以进入相关场所检查，询问有关人员，查

阅、复制有关档案资料等方式开展。

中央、地方专业主管机关应当根据本

专业的管理体制，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

导下对本系统和直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

监督、指导。中央、地方专业主管机关进行

监督、指导时，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

理原则。

绛县档案馆 宣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清真食品的名称、标识、

标签、说明书和包装上不得出现具有清

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禁忌的内容。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应当将清真食品的名称、标识、

标签、说明书和包装上的字样、图像、图

案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禁止将清真食品专用包装用于包

装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禁忌

的食品。

第十八条 生产清真食品的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在屠宰用于加工、制作清

真食品的禽畜时，应当按照具有清真饮

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进行。

第十九条 城乡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销售清真食品的，应当设清真食品专

区或者专柜，并与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

少数民族禁忌的食品隔离。

清真食品专区、专柜的工作人员，不

得与经营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

禁忌的食品的工作人员混岗。

第二十条 领取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违反本条

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00 元

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收缴清

真标志牌。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清真食品，并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

第三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300 元

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清真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证，收缴清真标志牌。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

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 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八条 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

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

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对检举有功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

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虚

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

职务晋升。

第二章统计调查管理

第十一条 统计调查项目包括国家统

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地方统

计调查项目。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全国性基本情

况的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是

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业性统计调查项

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地方性统计调查项

目。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

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明确分工,互相

衔接,不得重复。

第十二条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家

统计局制定, 或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报国务院备案;重大的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报国务院审批。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统计调查对象属于本部门管辖系统

的,报国家统计局备案;统计调查对象超出

本部门管辖系统的,报国家统计局审批。

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分别制定或者

共同制定。其中,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

国家统计局审批; 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的,报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 报本

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绛县统计局 宣

淫 不慎将绛县波音大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袁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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